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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员项目服务合同

聘用单位（甲方）：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白纸坊街道办事处

受聘单位（乙方）：北京金太保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甲乙双方经友好平等协商，自愿签订本合同。

一、保安服务内容

第一条 甲方聘用乙方为其派遣保安员，对白纸坊整体区域，实

施重点地区的整治、消防安全防护等工作。

第二条 乙方保安员的具体执勤岗位、职责范围和勤务安排，由

甲乙双方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协商确定，另行约定具体内容作为本协

议的附件，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二、聘用保安员数量、服务期限和服务地点

第三条 甲方聘用乙方保安员 68 名。

第四条 服务期限自 2025 年 3 月 27 日起至 2026 年 3 月 26 日止。

第五条 服务地点：白纸坊街道辖区。

三、工作时间

第六条 保安员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每周工作不超过四十四小时，

每年休假天数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保安员休假期间工作由乙方负责

安排。

四、付款方式

第七条 保安服务费每人每月 5500 元，68 人每月合计：37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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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12 个月合计：4488000 元。

第八条 保安服务费实行预付制。支付日期如下：

服务费分三次支付，首付款：签订合同后支付合同金额的 50%，

即 2244000 元；进度款：服务期满半年后，支付合同金额的 25%，即

1122000 元；尾款：合同到期后，支付剩余 25%费用，即 1122000 元。

乙方在甲方支付费用前 10 日内，向甲方开具增值税发票。

第九条 甲方支付的服务费包括保安员人身保险费等一切费用，

保安员人身保险由乙方向保险公司投保，由保安员本人签字确定保险

受益人。

遇有特殊情况，造成人员伤亡的法律责任和经济损失由双方协商。

五、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第十条 甲方有权对保安员的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和具体指导安

排，有权要求乙方无条件调换不适合在甲方工作的保安员，乙方应当

在 3 日内调换。

第十一条 因乙方保安员失职造成甲方或第三方人身和财产损

失，甲方有权依据有关部门出具的有效证明要求乙方进行赔偿，乙方

在收到甲方提供的证明时，应及时作出赔偿安排。

第十二条 甲方应尊重保安员的工作，对保安员履行职责的行为

予以支持、配合，尊重和保障保安员的合法权益。甲方负责为乙方保

安员提供住宿，由乙方负责住宿用房使用中的安全、消防等日常管理，

如发生问题由乙方承担责任。

第十三条 甲方负责处理保安员在执勤中与甲方人员及进入执勤

区域外来人员发生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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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乙方权利和义务

第十四条 乙方对保安服务范围内的不安全隐患有权向甲方提出

改进意见，甲方应认真研究解决；甲方未采取有效措施造成经济损失

的，乙方不承担责任。

第十五条 乙方有权就合同范围以外的工作任务，与甲方进行协

商。

第十六条 乙方负责支付保安员的全部工资和福利费用，提供保

安员执勤服装。

第十七条 乙方负责保安员的思想教育、业务培训和保安员违法、

渎职等问题的调查处理。

第十八条 乙方应确保上岗人员数量，避免空岗情况出现，能够

完成合同约定的任务，及时调换甲方提出的不合适的保安员。

六、合同的变更、解除、终止和续订

第十九条 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可以变更本合同。

第二十条 一方因不可抗拒的原因不能继续履行合同时，应及时

通知对方。由双方根据具体情况确定违约方免责或承担部分责任或承

担全部责任。

第二十一条 本合同期限届满即终止。

七、违约责任

第二十二条 在合同有效期内，任何一方单方解除合同，应承担违

约责任，向对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数额双方协商或通过仲裁、诉讼

方式确定。

八、争议的解决

第二十三条 在合同履行中如发生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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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可以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九、其他

第二十四条 本合同未尽事宜由双方依法另行协商。

第二十五条 本合同一式陆份，甲方执肆份，乙方执贰份，具有同

等法律效力。

第二十六条 本合同经双方签字并由单位盖章后即生效。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住所：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白广路

4、6 号 8 幢一层 126

邮编： 邮编：

开户行：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珠市

口支行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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